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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法律框架下的儿童阅读立法研究∗ ∗

范并思

摘　 要　 儿童阅读需要通过立法予以保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体现了儿童阅读的立法

保障，该法的颁行是儿童阅读立法研究新的开始。 图书馆行业应该将公共图书馆立法研究从制定、解
读和宣传公共图书馆法，转移到围绕落实公共图书馆法而进行的配套政策、法规、标准、指南及其他行

业指导文件的研究上来，以保障儿童阅读服务的科学性和专业性、儿童阅读的服务资源以及儿童阅读

的安全等。 参考文献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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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我国儿童阅读的立法现状
儿童阅读需要立法保障。 儿童阅读的立法

包括学校的阅读法、公共图书馆法及全民阅读立

法。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 （以下简称

《公共图书馆法》）相继颁布后，儿童阅读领域最

令人期待的立法就是国家全民阅读立法。 ２０１３
年两会期间，邬书林等上百名代表联名提案，建
议把全民阅读上升为国家战略，提出全国人大制

定“全民阅读法”、国务院制定“全民阅读条例”等
建议。 随后，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立即行动，成立全

民阅读立法起草工作组及起草工作办公室，并很

快草拟出《全民阅读条例》 （后改名为《全民阅读

促进条例》）。 这一条例被列入国务院法制办的

２０１３ 年立法工作计划三档项目。 ２０１６ 年，新闻出

版广电总局公布《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征求意见

稿）。 ２０１７ 年，国务院法制办审议并原则通过《全
民阅读促进条例（草案）》。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试

图通过立法推进全民阅读，其立意起点很高，但最

初的立法思路比较简单。 按一位全民阅读立法参

与者的说法，在立法工作刚刚开始时，起草者们都

低估了这件事情的复杂程度：“其一，我们认为这

是件好事，帮助大家读书，谁会反对呢？ 其二，有
《全民健身条例》珠玉在前，阎晓宏副局长是如此

比较二者的：《全民健身条例》是健身，《全民阅读

条例》是健脑，二者是提高国民素质的双翼，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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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 ［１］ 。 其实，促进全民阅读固然是件好事，但
国家通过立法促进全民阅读就意味着要动用公

共资源来促进阅读。 社会中需要动用公共资源

来促进的“好事”许许多多，但公共资源是有限

的、稀缺的，究竟哪些领域更值得动用公共资源，
需要有经得起推敲的依据。 立法的依据是法理

基础，现代社会中任何法律都需要有坚实的法理

基础，缺乏法理基础的立法形同一纸空文，只会

损害法律的严肃性并受到社会各界的批评。 由

于全民阅读立法先行者们对全民阅读的法理基

础缺乏认识，简单地认为“是件好事”就可立法，
或用健身健脑的比喻作为立法基础，其立法主张

很快受到社会各界质疑。 余秋雨认为阅读立法

难度很大，因为“立法就要规定读什么，什么书是

好的，什么书是不好的”，在他看来，阅读是一个

自由选择，“不要用强制、统一化的规定，阅读更

多是教育和引导的问题，而不是规定” ［２］ 。 陈平

原则认为，“有关部门发起联署要求阅读立法，我
觉得不太现实”“应该鼓励大家阅读，但是我不希

望变成通过政府行为强行推行的事情” ［２］ 。 面对

质疑，全民阅读立法起草者们逐渐修正了早期的

促进个体阅读的立法主张，转而秉持更具法理基

础的观点，即主张用立法保障国民的阅读权利。
２０１７ 年国务院发布《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征求意

见稿）》后，邬书林表示，“《条例》可以说是中国文

化史上一座具有纪念意义的里程碑。 它以法律

的形式为确保我国公民享有基本的均等化的阅

读权利提供了强大的国家资源保障，并有效统筹

各种社会资源保障阅读的经费、阅读的资源设施

建设以及特殊群体的阅读需求等亟待解决的问

题” ［３］ 。 尽管如此，全民阅读立法似乎仍然错过

了最好时机。
在我国现有法律法规中，最能体现对于儿童

阅读立法保障的就是《公共图书馆法》。 这部历

经艰难方得问世的公共图书馆法，不但较好地继

承了国际图书馆立法的精神，而且其中部分法律

条款还体现出理念创新。 在阅读、阅读推广和儿

童阅读领域，该法对图书馆立法实践具有重要

贡献：

第一，我国《公共图书馆法》第三条明确指

出，“公共图书馆是社会主义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将推动、引导、服务全民阅

读作为重要任务”，这是国际上首次将“全民阅

读”正式写入图书馆法中，并将全民阅读视为公

共图书馆的“重要任务”。 全民阅读的含义不同

于阅读，或者说全民阅读并非所有个体阅读的简

单相加。 此前，虽已有不少国家将“阅读”写入图

书馆法中，如瑞典图书馆法规定“为了促进对阅

读和文学、信息、教育以及普及性文化活动的兴

趣，应保证每位公民都可以访问公共图书馆” ［４］ 。
但这只是用“阅读”一词来描述公众在图书馆的

活动。 而我国公共图书馆法中提到的“全民阅

读”，则是国家在社会层面对阅读行为的管理与

引导，具有特定的意义。
第二，我国《公共图书馆法》明确规定公共图

书馆应以开展活动的形式推广全民阅读，并将

“活动”正式写入图书馆法中。 该法第三十六条

规定，“公共图书馆应当通过开展阅读指导、读书

交流、演讲诵读、图书互换共享等活动，推广全民

阅读”。 我国将图书馆通过阅读指导、读书交流、
演讲诵读等形式促进全民阅读的服务称为“阅读

推广”，国际上更多是用“活动”一词称呼这类服

务。 在 ＩＦＬＡ 的某些文献中，“活动”是一种正式

的称呼，在某些地方等同于“阅读推广” ［５］ 。 近年

来，图书馆服务有活动化的趋势，“活动”越来越

成为图书馆的一种主流服务。 尽管“活动”这一

术语已经出现在国际图书馆标准和服务指南中，
但在图书馆法中还很少被提及。

第三，我国《公共图书馆法》继承了国际图书

馆法的精神，在图书馆服务条款中强调儿童阅读

及推广活动。 在各国公共图书馆法越来越关注

儿童服务的同时，图书馆法中涉及儿童阅读的法

律条文也逐渐增加。 如 １９９６ 年的瑞典图书馆法

规定“公共图书馆和学校图书馆应当特别关注

为儿童和青少年提供图书、信息技术和其他适宜

的媒体，以促进语言的发展，鼓励阅读” ［４］ 。 我

国《公共图书馆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政府设立

的公共图书馆应当……开展面向少年儿童的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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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指导和社会教育活动，并为学校开展有关课外

活动提供支持”，这正是对国际公共图书馆立法

精神的传承。

２　 国内外儿童阅读的立法研究

纵观国际图书馆服务的发展趋势，无论英美

发达国家还是我国，都有一个从专门为成年人服

务到为儿童服务的发展过程。 公共图书馆最初

都是为成年人的阅读、扫盲、终身学习和文化娱

乐而设计的。 最早的公共图书馆法的立法精神

也是旨在为城市新出现的工人阶级提供一个学

习和娱乐的场所。 十九世纪中期，英国资本主义

经济模式给工人阶级创造了更多的空闲时间，中
产阶级担心工人的闲暇时间不能被充分利用而

导致社会问题，于是社会活动家开始鼓励工人阶

级将自己的空闲时间花在阅读等符合中产阶级

道德的活动上，以促进形成更完善的社会［６］ 。 所

以英国 １８５０ 年《公共图书馆法》是保障成人阅读

的，法律条款中对服务对象一律用“公众”一词统

称，整个法律条文中没有出现“儿童”一词。 随着

社会的进步及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儿童服务

在公共图书馆服务中的地位上升，儿童服务对法

律的需求也随之强烈。 在 １９６４ 年英国《公共图书

馆和博物馆法》中，服务对象已一律采用“成人和

儿童”的提法。 例如，该法规定图书馆在履行规

定职责时，要特别考虑到“收藏足够的馆藏”，通
过各种适当的方式获得“可用于借阅或参考的书

籍和其他印刷品，以及图片、留声机记录、电影和

其他资料，其数量、范围和质量都能够满足成人

和儿童的一般要求和任何特殊要求”，“鼓励成人

和儿童充分利用图书馆服务，提供使用图书馆服

务的建议，并提供使用者可能需要的书目和其他

信息” ［７］ 。 之后，还有许多国家采取类似提法，以

强调儿童在图书馆法中的地位。 例如，１９９３ 年的

西班牙图书馆法规定，“公共图书馆必须免费提

供基本服务，并且必须为成人和儿童提供差异化

服务” ［８］ ；２００１ 年的丹麦图书馆法规定，“各市议

会有义务与其他市议会合作，建立一个设有儿童

和成人部门的公共图书馆。 市议会可以与其他市

议会就全部或部分图书馆服务达成协议。 市议会

必须尽可能为无法亲临图书馆的儿童和成人建

立图书馆服务” ［９］ 。 此外，各国图书馆法对儿童

和青少年的关注频率也不断上升。 例如，１９９７ 年

的俄罗斯联邦图书馆法规定“儿童和青少年图书

馆用户有权在公共图书馆、专门国立儿童和青少

年图书馆及与其章程有关的教育机构图书馆享

受图书馆服务” ［１０］ ，同时该法还将儿童和青少年

当成图书馆需要提供特殊服务的群体；法律条文

中规定的图书馆不分年龄的平等服务也属于对

儿童服务的保障；２００７ 年西班牙《阅读、图书和图

书馆法》第五章“图书馆”中规定“所有人都能够

平等地访问这些材料、设备并使用图书馆服务，不
能因为地方、种族、宗教、意识形态、性别或性取

向、年龄、身体状况、经济来源或任何其他个人或

社会因素而歧视任何读者” ［１１］（１１５） ，十分鲜明地表

明了图书馆为儿童服务的立场。
在图书馆法之外，还有其他相关法律为儿童

阅读提供了法律保障。 如韩国《阅读文化振兴

法》第十条“学校的阅读振兴”规定，“确保学校阅

读资料充足并配备指导学生阅读的相关教师力

量”“为保障学生将读书活动日常化，学校负责人

必须 鼓 励 各 项 阅 读 活 动 的 展 开 ” 等 具 体 措

施［１１］（９） ；日本颁布的 《少年儿童读书活动推进

法》指出“必须积极完善环境，使全体少年儿童能

够随时随地自主阅读”，并提出了设立少年儿童

读书日等具体措施［１１］（３１－３７） ；美国《卓越阅读法》
是对《小学和中学教育法》某些条款的修正，该法

的立法目标包括“教导每个儿童在其童年早期进

行阅 读 ” “ 增 加 高 质 量 家 庭 读 写 计 划 的 数

目”等［１１］（２０８） 。
尽管许多国家的图书馆法和其他相关法律

为儿童阅读提供了立法保障，但法律的颁行并没

有中止相关研究。 图书馆法的研究与其他法律的

研究一样，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立法颁行前的立

法理念与法律文本研究；立法颁行早期的释法与

普法研究；立法颁行后的配套文件研究与修法研

究。 我国图书馆立法，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理论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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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开始倡导至今将近四十年，自二十一世纪初启

动法律起草工作至今也已有十七年。 随着《公共

图书馆法》正式颁行，我国公共图书馆法的立法

理念与法律文本的研究工作已经阶段性结束。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公共图书馆法》表决通过后，我国

图书馆行业正在广泛开展《公共图书馆法》的释

法与普法活动，专家学者们撰写论著或开展培

训，宣传《公共图书馆法》对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

的重要意义，分析《公共图书馆法》对我国图书馆

管理与服务可能产生的影响，对《公共图书馆法》
的条款、文字进行辨析，对法律中可能产生分歧

的文字进行解释。 这类研究对于落实《公共图书

馆法》，发挥《公共图书馆法》的作用很重要，也可

能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但无论对于图书馆事

业发展还是图书馆学研究，释法和普法研究都只

是阶段性的工作。 《公共图书馆法》颁行后真正

重要的研究工作是围绕落实《公共图书馆法》而

进行的配套政策、法规、标准、指南及其他行业指

导文件的研究，以及为完善《公共图书馆法》而进

行的修法研究。 对于图书馆理论界来说，这类研

究是相当长期的任务。 例如英国《公共图书馆和

博物馆法》于 １９６４ 年颁布，而在半个世纪后面对

公共图书馆在信息时代遇到的新问题、新挑战

时，英国图书馆理论界还在激烈地讨论该法［１２］ 。
在我国《公共图书馆法》获得通过后，图书馆

人兴奋之余多少也会有些遗憾。 人们普遍感觉

该法缺少法律法规应有的“牙齿”，法律中更多的

是抽象原则和对现有图书馆业务行为的描述。
一部 ５ 千字的法律中，出现了 ２７ 个“有关”，５ 个

“相应”，３ 个“相关”，给人以充分的自由量裁空

间。 其实，这不但是我国行政法、社会法的普遍情

形，也是国际图书馆法的基本形态，如 １９９７ 年《俄
罗斯图书馆事业联邦法》中“有关”“相应”也不少

于 １０ 个［１０］ 。 英国 １８５０ 年的《公共图书馆法》规
定了建立图书馆的人口下限和税率，而 １９６４ 年的

《公共图书馆和博物馆法》则取消了这些规定，更
为具体的规定则由其他政府文件来落实，如围绕

该法中政府必须提供的“全面有效的图书馆服

务”，英国文化、媒体和体育部制定了《全面、高

效、现代的公共图书馆———标准和评估》 ［１３］ 。
正因为现有公共图书馆法无法具备更多的

可操作性，我国图书馆界在热热闹闹开展释法、普
法的同时，应该尽快将图书馆立法研究的重心转

移到落实《公共图书馆法》的行政法规、政策、行
业标准与指南等文件的研究与制定上来，使《公
共图书馆法》中的“有关规定”“相关规定”变成图

书馆人和读者“看得到”的规定。 例如，《公共图

书馆法》第十九条中有 ３ 个“相应”：“公共图书馆

馆长应当具备相应的文化水平、专业知识和组织

管理能力。 公共图书馆应当根据其功能、馆藏规

模、馆舍面积、服务范围及服务人口等因素配备相

应的工作人员。 公共图书馆工作人员应当具备相

应的专业知识与技能”，这 ３ 个“相应”所涉及的

馆长的文化水平、专业知识和组织管理能力、不同

公共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的数量要求及其能力要

求等，都需要由主管部门出台配套政策予以落实，
这需要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支撑。

儿童阅读服务是公共图书馆服务中重要且

极具特殊性的领域。 与成年人相比，儿童的阅读

行为正在形成过程中，需要社会和家庭营造良好

的阅读环境，促使其形成健康的阅读行为；儿童的

认知尚不成熟，阅读行为容易受到外界的不良干

扰，需要公权部门提供适当的保护；儿童的行为能

力较弱，无法熟练使用普通的社会阅读资源与阅

读服务，需要阅读服务部门为他们提供特殊的阅

读服务。 正是因为具有这些基本特征，儿童阅读

比成年人阅读才更加需要通过法律手段来提供

全方位的阅读保障。 我国《公共图书馆法》已经

对儿童阅读服务做出了许多有益的规定，在今后

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公共图书馆的儿童阅读服

务将会在《公共图书馆法》的指导、制约下不断发

展。 但同时，由于儿童阅读存在许许多多的特殊

性，现有《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公共图书馆法》
和《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征求意见稿）》的儿童阅

读服务条款远远不能满足公共图书馆儿童阅读

服务的需求。 因此，我国的儿童阅读立法研究也

不应该仅停留在释法和普法宣传阶段，而是要在

现有法律框架下，围绕儿童阅读对立法的实际需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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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研究与制定儿童阅读的行政法规、政策、行业

标准与指南等专门文件，为公共图书馆儿童阅读

服务提供切实可行的立法保障。

３　 关于儿童阅读立法的思考

我国关于图书馆儿童阅读服务的政策、法
规、标准、指南很少或无法适应当前儿童阅读推

广的需要，如何切实保障图书馆服务中的儿童权

利和儿童优先以及保证儿童阅读服务的公平、多
样和包容，图书馆界还需要开展大量研究工作。
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图书馆行业需要出台或完善

更多的政策、法规、标准或指南类文件为图书馆

儿童阅读提供立法保障，确保公共图书馆儿童阅

读服务能够实现公共图书馆法提出的“推动、引
导、服务全民阅读”的重要任务。

３ １　 保障儿童阅读服务的科学性和专

业性
　 　 儿童阅读立法应当鼓励科学的阅读研究，鼓
励用阅读研究成果促进全民阅读，避免全民阅读

促进活动中凭借个人经验、不可靠知识、未经检

验的成果对公众包括儿童进行阅读指导的行为。
图书馆人曾以“严守中立和无偏见的立场”作为

其职业伦理之一［１４］ ，尽管目前图书馆界对这一观

念的认识还存在分歧，但在以推广活动形式开展

的图书馆阅读服务中，多由活动主办方挑选读物

并选择讲授方式，阅读推广服务客观上已经很少

具有中立性。 在图书馆儿童阅读服务中，针对学

龄前儿童开展的讲故事、读绘本活动所占比重极

大。 这类服务是由故事主讲人或阅读推广人主

导的，他们选择的讲授内容对儿童认知的形成具

有很大影响。 图书馆儿童阅读推广与学校教育

虽然基本上是同一性质的儿童教育活动，但学校

教育有教育学研究作为支撑，因而具有很强的规

范性，各个年级的课程应包含什么内容、课堂内

容如何组织、教师应达到什么资质水平、学生应

具有什么文化基础等，都有十分明确的、社会公众

或家长可事先知晓的要求。 而图书馆儿童阅读推

广活动的管理者或组织者多数没有经过严格的儿

童服务训练，不具备严格的服务人员资质标准。
甚至有大量“故事妈妈”等志愿者作为故事主讲

人，其讲授能力没有经过具有公信力的部门的审

核，公众和家长事先对讲授的内容与质量往往并

不知晓。 这就使图书馆儿童阅读推广的质量存在

不确定的风险，如不合适的内容选题，不适当的互

动行为，讲授时错误的、不恰当的引申，等等。
学校教育体系之外的阅读服务可能会给儿

童带来负面影响，且难于通过行业标准或指南予

以规范，这一问题已引起国外立法界的关注。 美

国《卓越阅读法案》就试图确保儿童阅读的科学

性，避免有人采用未经科学检验或专业确认的知

识对学生进行阅读指导，该法陈述的第二个目的

即为“通过使用源自可靠的、可复制的阅读研究

（包括自然拼读法）的发现，改进学生的阅读技

巧，以及阅读课老师的在职教学实践” ［１１］（２０８） 。 我

国目前的儿童阅读推广活动中，一些“专家”采用

未经科学检验的知识进行阅读指导的现象并不

少见，但《公共图书馆法》并未就这一问题做出规

定。 我们只能期待其他涉及儿童阅读的法律，或
在《公共图书馆法》下一次修订中解决这一问题。

此外，作为补救措施之一，行业性的阅读推广

人制度可使志愿者参与图书馆阅读推广具有一

定的资质门槛，提升阅读推广人的资质［１５］ 。 在阅

读推广早期，从事阅读推广的个人往往自封阅读

推广人，他们对儿童阅读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但现在全民阅读已经成为国家行为，儿童阅读推

广已经成为公共图书馆的常态化业务，这就要求

图书馆主管部门或行业组织研究阅读推广人培

训与管理制度，出台阅读推广人管理的政策、标准

或指南，对阅读推广人的培训、管理及资质进行制

度化的规范。

３ ２　 保障儿童阅读的服务资源

我国《公共图书馆法》第三十四条明确规定

“公共图书馆应当设置少年儿童阅览区域，根据

少年儿童的特点配备相应的专业人员”，这一规

定为公共图书馆开展儿童阅读服务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但这一条款又仅仅是原则性的规定，图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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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主管部门和行业组织需要通过颁布政策、法
规、标准或指南，使《公共图书馆法》的规定更具

指导性。 例如，需要针对不同类型的图书馆，确定

少儿阅览区域的面积或所占比例，以及儿童阅读

服务的专业人员数量与类型。 对于大型的、儿童

阅读服务类型丰富的图书馆，还需要确定少儿阅

览区域内静读区域和活动区域、阅读空间和创客

空间等不同空间的设施设备要求，并针对婴幼儿

阅读或亲子阅读、学前儿童阅读及青少年阅读等

规定不同的建设与管理标准。
儿童服务与成年人服务相比，具有更高的服

务细分的要求。 不同年龄层次对馆员人数有不

同要求，如英国图书情报专业协会（ＣＩＬＩＰ）曾经

规定馆员与儿童读者的比例为：２ 岁以下，１ ∶ ３；２
岁，１ ∶ ４；３—５ 岁，１ ∶ ８（成年读者为 １ ∶ １５）①。
坎贝尔提出的标准是，每 １ 万名用户的服务点需

要 １ 名儿童专业人员，大型图书馆系统中应有三

分之一的专职人员有儿童图书馆学基础［１６］ 。

３ ３　 保障儿童阅读的安全

儿童阅读的安全也是公共图书馆立法完成

后需要图书馆行业认真研究的问题。 《公共图书

馆法》第十五条将“安全保障设施、制度及应急预

案”作为建立公共图书馆应当具备的条件之一，
并在第二十八条中将安全设施细化为“公共图书

馆应当配备防火、防盗等设施”。 但是这些规定

更多的是针对公共图书馆的一般性服务，对图书

馆的儿童阅读服务来说还远远不够。 根据团中

央、教育部等部委举行的一次关于中小学生安全

问题的大型调查，结果显示学校和公共场所是儿

童最容易受到伤害的地方，分别占 ５１ ４４％ 和

３６ ３２％ ［１７］ 。 图书馆作为公共场所之一，安全问

题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注。
图书馆儿童阅读服务对于安全的要求是全

方位的，发达国家的图书馆行业组织已经对图书

馆儿童服务安全问题提出了非常详尽的要求：硬

件方面，在政策或标准、指南中对图书馆的空间

布局、标识体系、家具、活动道具等提出明确的要

求；软件方面，对大到事故或纠纷的处理、小到儿

童上卫生间是否应陪护、讲故事时是否可与儿童

有身体接触等，都做出了细致的规定。 随着图书

馆大力发展阅读推广或推广活动这种新型服务，

图书馆对儿童安全规范类文件的需求变得更加

迫切。 一方面，当前图书馆正在进行多样化的空

间改造，各种创客空间、制作空间、创意阅读空间、

趣味性学习空间等不断出现，这些变化要求图书

馆行业对原有建筑设备的标准或管理规范进行

更新；另一方面，儿童阅读推广使得图书馆服务更

加多样化，各种手工、户外、家庭阅读服务纷纷兴

起，这也对图书馆儿童安全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

所有这些都要求图书馆行业更加细致地研究图

书馆儿童阅读的安全问题，通过制定行业文件对

儿童阅读安全提供立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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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Ａｃｔ ｏ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８－ ０７－

０１］ ．ｈｔｔｐ： ／ ／ ａｒｃｈｉｖｅ．ｉｆｌａ．ｏｒｇ ／ Ｖ ／ ｃｄｏｃ ／ ｓｐａｉｎ．ｐｄｆ．
９ Ａｃｔ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８－

０７－０１］．ｈｔｔｐ： ／ ／ ａｒｃｈｉｖｅ ｉｆｌａ ｏｒｇ ／ Ｖ ／ ｃｄｏｃ ／ ｄａｎｉｓｈ．
ｈｔｍ．

１０ 俄罗斯图书馆事业联邦法［Ｊ］ ．林曦，译．江苏

图书馆学报，１９９７（１）：５１－５６．
１１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江苏省全民阅读办．

国外全民阅读法律政策译介［Ｍ］ ．南京：译林

出版社，２０１５．
１２ Ｈａｐｐｙ Ｂｉｒｔｈｄａｙ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ｕｓｅｕｍｓ

Ａｃｔ［ＥＢ／ ＯＬ］．［２０１８－０７－０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ｖｏｉｃ⁃
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ｌｉｂｒａｒｙ．ｏｒｇ．ｕｋ ／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 ５０ｔｈ⁃ａｎｎｉｖｅｒｓａｒｙ－

１９６４－ｐｕｂｌｉｃ⁃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ａｎｄ⁃ｍｕｓｅｕｍｓ⁃ａｃｔ ／ ．
１３ ＤＣＭＳ．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ａｎｄ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８－ ０７－ ０１］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ｌｙ⁃
ｍｏｕｔｈ ｇｏｖ ｕｋ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ｉ⁃
ｂｒａｒｙ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ｐｄｆ．

１４ 图书馆员及其他信息工作者的伦理准则

（ ＩＦＬＡ）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８ － ０７ － ０１］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ｆｌａ． ｏｒｇ ／ ｆｉｌｅｓ ／ ａｓｓｅｔｓ ／ ｆａｉｆｅ ／ ｃｏｄｅｓｏｆｅｔｈｉｃｓ ／
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ｄｅｏｆｅｔｈｉｃｓｆｕｌｌ．ｐｄｆ．

１５ 范并思．建立全面有效的阅读推广人制度

［Ｎ］ ．中国文化报，２０１７－０４－２３（０３） ．
１６ Ｃ．Ｈ．坎贝尔．公共图书馆系统及其服务［Ｍ］ ．

黄健元，张保明，译．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

版社，１９８６：５１．
１７ 调查显示：学校成为中小学生家长最担心的

场所［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８－０７－０１］ ．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１６３．ｃｏｍ ／ ２００３ｗ１２ ／ １２４０５ ／ ２００３ｗ１２＿１０７１８２６⁃
４４３６２１．ｈｔｍｌ．

（范并思　 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信息管理系）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７－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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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视点·


